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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博华律师事务所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确定

了我国律师制度的主要原则和内容，但随着我国律师制度改

革的深化、中国加入WTO组织，以及法律服务国际化趋势的

加强，律师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都对《律师法》提出了新的要

求，这一切为《律师法》修改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修改的可

能性。同时修改《律师法》以顺应我国法律制度的需求和发

展，也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笔者有幸参加了1996年《律师法》立法的全过程，因此对

这部法律的出台深有感触。1996版的《律师法》存在的主要

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1、体系不合理；2、没有

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平台；3、律师制度受制于国家其

他法律制度，以及上位法的制约；4、有关机关以及人员的认

识能力，对律师立法的束缚。随着制度的创新，律师制度中

的较高层次的问题凸现出来，需要着重解决。 以上问题，既

造成了1996年《律师法》自身的缺陷，也对我们目前修改《

律师法》提出了警示。 为此，笔者愿简要论述自己的修改意

见和建议： 一、关于体系存在不合理： 考察各国的律师制度

与律师立法，可以很容易的发现，96版的《律师法》在体系

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它包含了本不应当存在于《律师法》

中的其他法律制度。如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 

律师资格考试制度，尤其是已经变成司法考试制度以后，它

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律师制度的范围，成为一个独立的法



律制度，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自身特点，它不仅仅决定着

国家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律师制度的走向和发展，从更

深的层次上讲，它将改变和重组国家的法学高等教育体制，

使得法学教育向应用性、同一性、规范性方向发展。司法考

试制度如果继续放在《律师法》中，那么双方既不适当，也

不能反映司法考试制度的自身要求。国家应对司法考试制度

单独立法，形成司法考试制度完善的体系。 法律援助制度本

身不属于律师制度，它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制度，法律援助

制度的承担者是政府，具体程序是由国家的专门机构实施。

在整个法律援助制度中，律师只办理具体的法律援助案件，

在法律援助制度中不具有特殊的地位。法律援助的主要原则

和制度来源于刑事诉讼法，它是国家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而且，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围扩大，大量的行政诉讼、民

事诉讼法律事务进入法律援助范围，它的发展方向和调整范

围与律师制度是不一致的。目前国务院已经颁布了《法律援

助条例》，随着条例的贯彻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必然独立于

律师制度之外独立发展。 因此建议修改《律师法》时，司法

考试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内容应与之脱离。 二、关于通过

律师立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律服务平台： 从整个法律服务

大的体系看，我国的《律师法》实际上仅仅涉及了法律服务

制度中极小的部分，通过律师立法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法律平

台，应当是这次修改《律师法》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 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律师这一职业被确立为社会中介组织

，那么建立统一的法律服务市场和公竞争机制，则是确保律

师行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基础。多年来，律师界呼吁最多，反

响最强烈的，也是要求清理整顿法律服务市场，建立统一的



法律服务市场和公平的竞争机制。 1、法律服务市场条块分

割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法律服务市场被若干个部门和若干支法

律服务队伍割据着：(1)除律师从事的传统法律服务外，还有

专利代理人及专利法律服务市场、商标代理人及商标法律服

务市场、税务代理人及税务法律服务市场，工商登记代理人

及工商登记法律服务市场；(2)律师虽然可以从事这些业务，

但该行业仍是自己队伍的领域：劳动部门的服务机构；(3)与

律师业务职能相同或者相近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企业法律顾

问等等。 从上述行业法律的内容和特点看，除了专利代理人

及专利代理需要专业知识外，其他行业并无特别之处，需要

专业队伍的理由并不充分，这些队伍和领域的存在往往是行

业内自我调整以及这些行业权力寻租的结果。由于有权力与

利益的关联，其法律服务质量堪忧。从国外的经验看，律师

与专利律师法律服务的主体力量是各国的基本做法，其他行

业如果有法律服务人员，也是在律师这一法律平台上的特殊

做法。而非律师之外的法律服务从事者，它存在的前提是不

以盈利为目的。 2、法律服务公平竞争机制的问题 由于目前

法律服务市场的分割现状，各行业部门为防止行业外的法律

服务队伍进入本行业，往往采取设门槛的形式加以限制。如

律师如从事工商登记代理，除需要参加相关的考试外，在组

织机构方面也要达到它们要求的标准等等。此外，律师在调

查取证时，国家各行政管理机构不为律师的执业活动提供便

利，也与没有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有关。 3、律师队伍自身

的协调问题 目前我国冠以律师称谓的法律服务队伍已经形成

两大体系：一是社会上的律师，也就是《律师法》所规范的

律师，另一类是特种律师：如军队律师，以及正在试点的公



职律师和公司律师。如果此次修改《律师法》对特种律师不

加以调整，也必须将这些律师的基本原则和限制性规定在《

律师法》中明确，以便将它们纳入规范管理中，避免各自为

政的混乱现状持续存在，此外在名称上要规范，目前试点的

公职律师是一个总观念，它包括政府律师与军队律师，公职

律师与其他特种律师的称谓不属于同一层次，建议把目前的

公职律师改称政府律师。 此次修改《律师法》，应当总统全

部法律服务领域，建议以律师制度为法律服务平台，打破条

块分割，实现法律服务市场的统一，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

制。要达到这一目的，除需要整合现有的律师队伍外，也需

要国务院和全国人大的支持。 三、随着制度的创新，律师制

度中的较高层次的问题凸现出来，在《律师法》修改中需要

着重解决。 1、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问题 律师行业管理是律

师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律师事业的发展，这一问题愈

加突出。目前律师协会发挥着一定的行业管理作用，但与大

家期望的目标存在差距，律师个人对协会重要性的认识和感

受也不一致；此外，在些地方，律师协会有为少数律师服务

的倾向。 笔者认为，我国律师协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在于其产

生的方式和行政干预，按照目前《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协

会是由上至下产生，权力集中在上，而且基层没有律师协会

，下级律师协会的职权和功能不明确。此外，行政机关，尤

其是司法行政机关在监督指定其业务开展的同时，往往干预

协会领导层的产生和权力分配。考察国外律师协会的发展，

可以肯定地讲，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首先来自于律师协会

是律师当家作主的地方，是维护和代表律师利益的自治性组

织。所以使得律师成为律师协会的主人，才能克服目前律师



协会的种种困境。 2、在律师的业务活动中建立利益冲突原

则 随着律师业务的发展，利益冲突已经成为律师行业中必须

解决的问题。什么是利益冲突、律师或者律师事务所必须回

避的业务有哪些、律师不能担任或者兼任的职务等等，均需

研究。我认为建立律师利益冲突原则，本质上就是将当事人

的权益与律师的利益通过法律服务范围的限制来实现。 3、

完善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这方面的意见和见解非常多，

在此不再赘叙。 四、通过其他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修改，解决

律师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律师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必然导致其许多原则和内容必须由上位法来确定，律师制度

受制于国家其他法律制度，以及上位法的制约。如律师在刑

事诉讼制度中的辩护人地位和职能；律师介入刑事诉讼制度

的时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豁免问题

等等。这些问题在《律师法》的修改中都是无法解决的。对

于这些问题，建议《律师法》的修改部门进行专题研究，待

有关的上位法修改时加以调整。 五、由于律师制度与公、检

、法机构和其他机关行使职权时有着或轻或重的联系，因此

《律师法》的修改，还会受到有关机关的权力制衡以及人员

认识能力的影响。例如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修改中，律

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是这种影响的

产物；《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出台以及《刑法》中的律师

妨碍司法罪的设立，也是这种制衡权力的结果。 笔者认为，

修改《律师法》必须考虑到立法工作本身之外的上述部门利

益的干扰，从大环境看，今天国家的司法体制与1996年《律

师法》立法和出台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有关部门权力制衡

存在的基础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对此没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仅希望通过修改《律师法》来实现目标，恐怕很难达

到。在司法部对律师制度的监督指导范围内对律师制度进行

调整，本质上属于完善自身，而要完善法制环境，则需要对

国家司法制度有一种全面的考虑。(中国律师2004\6)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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